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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 充足稳定的农产品进口成为粮食安

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运用 GTAP 模型对 2018—2019 年间中美贸易争端以及

2020 年中美签署并履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和粮食安全的可能影

响进行了考察。 结果表明: (1) 争端期间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加征高水平进口关税

虽然大幅减少了从美国的农产品进口, 但由于存在贸易转移效应, 其对中国农产品

进口总体影响相对有限。 不同农产品品种上贸易转移的弥补作用存在差异, 肉类、
稻米和小麦弥补作用偏弱。 (2)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订则有利于增加自美

农产品的进口, 但对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部分农产品如南美的油籽、 东盟的玉米

等谷物等进口产生明显负向影响, 对我国平衡长期且良性的贸易伙伴关系, 维护今

后的农产品进口稳定性和我国粮食安全形成相应压力。 (3) 需要注意的是, 在特

定农产品如油籽的进口上, 有限的贸易伙伴选择和单一的 “钟摆式” 替代效应会

给我国以农产品作为中美经贸摩擦谈判筹码的选项带来一定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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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 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单边主义, 不仅扰乱了全球经贸秩序, 也

使中国对外贸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 2018 年 3 月, 美国对中国的钢铁和铝加

征关税, 之后又先后分三批对来自中国的 500 亿、 2000 亿以及 3000 亿美元进口产

品加征关税, 中国随即对来自美国的 500 亿、 600 亿以及 750 亿美元进口产品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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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 直至 2019 年 12 月双方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中美经贸关系开始缓和, 由

争端走向合作。
作为中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少数品种之一, 农产品在中美贸易中扮演着特殊且重

要的角色, 也因此成为此次中美角力的 “重头戏”, 不仅是中国反制美国单边主义

最重要的筹码, 也是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里中方让渡的核心对价。 在中美经贸争端过

程中, 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加征的关税不仅涉及品目多、 金额大, 而且征税强度高。
根据中国政府发布的征税清单, 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几乎所有农产品均在加征反制关

税的产品之列, 其中猪肉、 水果、 坚果、 油籽等重点农产品更是被多次加征关税。
在随后签订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 农产品的重要性依然十分突出。 从协议文本内

容上看, 中文协议的文本内容共计 88 页, 其中涉及到中方削减或消除部分自美农

产品进口的非关税措施的内容就高达 43 页。 不仅如此, 农产品也是中国在协议中

明确承诺会在 2020 和 2021 年增加进口的少数品种之一。
中美两国是世界农产品市场上举足轻重的两极。 在中美经贸摩擦中, 无论是在

争端升级时对农产品进口加征关税, 还是在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订及履行时以农产

品市场开放为核心内容, 均会改变全球农产品供求与中国农产品进口格局, 进而对

国内粮食安全保障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中国农产品贸易开放不断推进, 中国农产品进口日益成为保障国内粮食安

全的重要支撑。 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而且是中国农产品进口的

重要来源地, 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加征进口关税必然会缩小自美进口农产品的贸易规

模, 影响到国内农产品进口的可获性。 如果从美国进口下降的部分能够通过增加从

其他来源地进口得到弥补, 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可获性尚可得到保障, 否则可能威胁

到国内的粮食安全。
中国农产品最大买家的身份还使得世界农产品主要出口国对中国市场产生了巨

大的依赖 (魏艳骄等, 2021) [1] 。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订对美国而言无疑是

利好的, 有利于增加其优势农产品对华出口, 但此消彼长, 协议所引发的贸易转移

效应可能会极大损害中国其他农产品进口来源地的贸易利益。 长此以往, 不仅可能

引发外交纷争, 更会向其他进口来源地释放不确定的市场信号, 有悖于我国长期坚

持实施的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 不利于保障中国长期的粮食安全。
当前的研究更多集中于讨论中美贸易争端与第一阶段协议签订对中国农产品贸

易的影响。 Taheripour 和 Tyner (2018a[2] ; 2018b[3] )、 Zheng 等 (2018) [4] 、 周曙东等

(2019) [5]
 

、 张震和高越 (2020) [6] 和王原雪等 (2021) [7] 通过设置中国对自美国进

口农产品加征关税的假定税率或者对照中美实际加征关税清单, 模拟了中美贸易争端

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潜在影响; Chowdhry 和 Felbermayr (2020) [8] 、 Feenstra 和 Hong
(2022) [9] 则对第一阶段协议完全履行后中国农产品贸易格局可能的变动趋势进行了

评估。 然而将研究视角延伸至粮食安全层面, 探讨中美经贸摩擦如何通过改变中国农

产品进口格局, 继而影响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文献并不多见。
此次中美经贸摩擦在过程和内容上的曲折反复, 为我们评估不同贸易关系和博

弈情形下农产品贸易可能受到的不同方向的影响提供了对比样本, 映射出以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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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作为反制措施与让渡筹码这两种 “正” “反” 情形下中国农产品进口与粮食安

全面临的 “危” 与 “机”。 不同于以往研究多关注贸易政策变动与农产品贸易之间的

关系, 本文将中美经贸摩擦、 农产品进口与粮食安全纳入统一分析框架, 从外部冲击

的正反两个方向深度解析中美经贸争端与合作对中国粮食安全可能影响的机制和路

径, 对外部不确定性对我国粮食安全影响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和拓展。 不仅如

此, 本研究对于把握中美贸易政策变动对中国乃至世界农产品进口格局的潜在影响,
预判并应对其给中国粮食安全可能带来的输入性风险具有前瞻性政策参考价值。

一、 中美经贸摩擦、 农产品进口与粮食安全

为厘清中美经贸摩擦、 农产品进口与粮食安全的逻辑关系, 本部分分别对三者

进行典型事实陈述。
(一) 农产品进口关税的加征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订及履行

农产品是中国反制美国加征关税的关键品种。 在中美贸易争端期间, 中国对绝

大多数自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加征了关税。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告发布的征

税清单显示, 按照 HS 编码 6 位计算, 中国分三个批次对美国总共 512 项农产品加

征关税, 涉案品种数与金额分别相当于 2017 年自美国进口农产品的 96%与 181%。
部分重点品种被多次加征了关税。 例如, 猪肉分三批次被加征了 25%、 25%和 10%
的进口关税, 油籽先后被加征了 20%和 10%的进口关税等。 受加征关税政策的影

响, 自美进口农产品的加权关税大幅提升, 明显高于中国从其他来源地进口的平均

关税水平。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
ics)① 的统计, 2018 年和 2019 年, 中国自美国进口农产品平均关税为 40%以上,
不仅高于在加征关税前的平均水平, 更高于同期中国从其他来源地进口农产品所适

用的 16%的最惠国关税水平。 由于多次加征关税, 部分自美进口重点品种的关税

更是大幅度提升。 例如, 油籽的平均关税由 2017 年的 3%上升至 28% ~ 33%, 肉类

的平均关税由 2017 年的 13%上升至 43% ~ 52%。
农产品还是中国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的重要让渡筹码。 在第一阶段经贸

协议的文本中, 与农产品相关文本内容的占比接近 50%, 内容涵盖了承诺扩大自

美国农产品进口, 放松从美国进口农产品的非关税措施等。 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

实际履行情况看, 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中国依然较好地履行了协议中农

产品领域的相关承诺, 而农产品更成为协议完成率最高的品种: 首先, 中国基本兑

现了扩大进口农产品的承诺。 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0 年自美进口农

产品金额为 236 亿美元, 协议完成率已达 64%。 相比于协议中同样受到重点关注的

制造业和能源部门, 农产品的协议完成率分别高出了 4%和 25%。 其次, 中国大幅

度削减了自美农产品进口的管制措施。 2020 年, 中国履行了削减非关税措施承诺

中的 50 项, 包括解除对禽肉和 30 月龄以上牛肉的禁令、 签署允许进口美国园艺产

品的议定书等, 完成率为 88%; 此外, 中国还大幅增加了允许对华出口农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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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数量, 由协议前的约 1500 家增加到协议后的 4000 多家。
(二) 中国农产品进口与粮食安全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 农产品贸易开放的深度与广度持续加强, 推动了中国农产品贸

易规模尤其是进口规模快速扩大, 使我国迅速从农产品净出口国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农

产品进口国。 2020 年, 中国农产品进口额高达 1708 亿美元, 占世界农产品总进口的

10. 6%。 伴随这一过程, 农产品贸易的功能发生了巨大转变, 从最初的出口创汇到调

剂余缺, 再到现阶段成为既定资源约束下保障国内食物供应的重要支撑。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 同时也是世界市场上多种大宗农产品

的最大买家和多个农产品出口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
 

Comtrade) 数据显示, 2020 年我国高粱、 大豆、 猪肉、 牛肉的进口量分别占

世界总出口的 79. 5%、 74. 4%、 51. 9%以及 50. 0%; 同时, 2020 年出口至中国的农

产品占巴西、 新西兰、 美国、 东盟农产品总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了 35. 5%、
30. 4%、 16. 6%和 16. 5%。 世界农产品市场对中国进口需求的依赖程度可见一斑。

以上双重身份将中国与世界农产品市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相互依存关系日益

增强, 农产品进口对国内粮食安全保障的影响也变得更为复杂且深远: 一方面, 随

着农产品开放程度日益提高, 中国对世界以及主要出口国农产品市场的依赖程度日

益加深。 以大豆为例, 2020 年中国买进了世界市场中 65. 5%的大豆, 相当于国内

产量的 5. 1 倍, 而其中自巴西和美国进口的份额超过了 90%。 高度依赖背景下, 外

部市场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将通过进口传导到国内, 对中国粮食安全产生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 中国农产品进口需求对全球主要供应主体供应决策的引导作用日益凸

显。 仍以大豆为例, 受中国强劲进口需求的影响, 美国、 巴西等国的农民纷纷调整

作物种植决策, 客观上促进了两国大豆种植面积及大豆产业的迅速扩张。 长期以

来, 中国凭借持续增长的进口需求以及稳步推进的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政策向世界释

放出 “市场预期稳定” 的信号。 一旦该信号被扰乱, 则可能造成外交关系的恶化,
甚至会影响新兴供应主体的培育, 最终给国内粮食安全保障带来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 中美经贸摩擦改变了中美农产品贸易的交易成本和市场信号, 势必

会对中国农产品进口格局产生影响, 而鉴于农产品进口对于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重

要性, 该影响会传导到国内食物可获性, 进而影响粮食安全保障。

二、 理论机制、 情境设置与数据说明

(一) 理论机制

此次中美经贸摩擦先后经历了 “中美互相加征关税” 与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的签订以及履行” 两个政策情境, 从正反两个方向对中国农产品进口格局造成冲

击, 进一步波及到国内粮食安全 (见图 1)。
具体而言, 中美互征关税对中国农产品进口格局以及粮食安全的影响集中体现

为中国对自美进口农产品加征关税引发的关税效应。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进口国一

旦增加从某来源地进口某商品的关税, 就会直接导致从该来源地进口商品的交易成

本及进口价格上升, 并触发价格效应: 首先, 相对价格的变动既会通过贸易转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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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改变进口的来源地结构, 又会通过产品替代效应改变进口的产品结构; 其次, 绝

对价格上升所引致的收入效应会降低进口国可用于进口的实际收入, 减少正常产品

的进口, 而不同品种收入弹性的差异也会引致进口品种结构的变动。 中国此次对自

美进口的几乎所有农产品均加征了进口关税, 其政策效果应是对多个品种征税所产

生的价格效应的综合结果, 预计贸易转移效应将较大程度地缩小中国自美进口农产

品的规模与份额, 从而改变中国农产品进口的来源分布。 由于不同农产品具有不同

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 而且品种之间的替代弹性和国别之间的替代弹性均不相

同, 进口品种结构变动的方向具有不确定性。 无论如何, 中国农产品进口格局的变

动都会影响进口可获性和输入性风险, 最终对其粮食安全保障产生潜在影响。

图 1　 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中国农产品进口与粮食安全分析框架

与加征关税的影响相比,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削减非关税

措施以及承诺扩大进口两方面的政策效应。 削减非关税措施效应方面, 削减对某来

源地的非关税措施可降低进口国自该来源地进口的交易成本和价格, 其作用机制与

降低关税相似; 承诺扩大进口效应方面, 在世界市场中拥有重要影响力的进口国对

某来源地承诺增加进口, 极有可能会打破世界市场供求平衡, 在短期内引发替代效

应以及出口国之间的竞争效应, 在长期则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他未获承诺的来源地

对世界市场的预期, 进而改变世界生产格局。 这些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中国构建

长期稳定的外部粮源供应体系, 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大国外交以及国内粮食安全

保障。
(二) 情境设置

从以上作用机制出发, 本文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GTAP 模型) 为研究提供

数据及实证支持。 GTAP 模型是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设计的多国多部门一般均衡模

型, 广泛应用于定量评估关税削减、 贸易补贴等国际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周玲

玲和张恪渝, 2020[10] ; Anderson
 

and
  

Valenzuela, 2021[11] )。
为考察中美加征关税对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影响, 本文以 2017 年中美未加征关

税的情形为基准情境, 并分别以截止到 2018 年和 2019 年实际加征关税的情形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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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情境, 将这两个模拟情境与基准情境进行比较, 推算 2018 年和 2019 年中美双方

加征关税对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影响。 两个模拟情境如下。
情境一 (S1): 中美双方按照截止到 2018 年的实际加征关税的税率对来自对

方的进口产品采取的关税措施;
情境二 (S2): 中美双方按照截止到 2019 年的实际加征关税的税率对来自对

方的进口产品采取的关税措施。
作为中方履行协议的核心内容, 削减非关税措施与承诺增加自美进口农产品是

两个重要变量, 但这两个变量很难通过 GTAP 模型贸易模块中具体变量的变动进行

模拟。 本文采用差分的思路, 利用 GTAP 模型构建一个其他情况与 2020 年相同,
却未履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反事实情境, 通过将 2020 年的实际进口规模与反事

实情境进行差分, 匡算协议履行的潜在影响。
考虑到 2020 年中国农产品进口格局的变化除了受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影

响, 还与其他一些因素, 如非洲猪瘟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中国与澳大利亚经贸

关系波动等事件有关联 ( Zhang
 

et
 

al. , 2019[12] ; Cao
 

et
 

al. , 2021[13] ), 文章在构

建 2020 年反事实情境时需要将上述因素纳入其中, 以便能在差分时控制这些因素

的影响。 具体来说, 2018 年 8 月开始, 非洲猪瘟在中国爆发, 导致中国的生猪存

栏量急剧减少, 该影响通过供应链传递, 既冲击上游的饲料需求, 又冲击下游的肉

类产品消费, 显著影响中国农产品进口的规模和产品结构。 因此, 本文通过模拟中

国肉类产量的变动效应来控制非洲猪瘟疫情对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冲击。 2020 年新

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经济增长率出现严重下滑, 这会对全球农产品供求格局乃至中国

农产品进口格局造成潜在影响。 本文通过模拟各国 GDP 的下降过程来控制新冠肺

炎疫情的冲击。 此外, 澳大利亚是中国大麦、 肉类等产品重要的进口来源, 近年来

中澳经贸关系波动无疑也会影响中澳农产品贸易。 考虑到在中澳经贸关系波动中,
中国对自澳进口大麦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对中国农产品进口造成的冲击最为直

接①, 这里以上述双反税率作为政策冲击来控制中澳贸易摩擦的影响。 据此, 本文

设置的反事实情境如下。
情境三 (S3): 中国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受到中美贸易争端、 非洲猪瘟、 新冠肺

炎疫情以及中澳贸易摩擦的影响, 但是不受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 使用差分方法利用实际值与模拟值的差值测度第一阶段经贸协

议影响的关键在于要保证情境三的基础数据与实际数据保持相对一致。 为此, 在对

GTAP 数据库的原始数据进行递归与加征关税模拟之后, 借鉴周玲玲和张恪渝

(2019) [14] 的方法, 核验模拟结果与真实数据的拟合程度, 进一步校准调试模型,
以此保障模型的有效性和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三) 数据说明

GTAP 最新版 (GTAP10. 0) 的数据库中包含 141 个区域部门以及 65 个产业部

门, 其基础数据更新到 2014 年。 为使基准数据更加接近现实, 本文使用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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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决定从 2020 年 5 月 19 日起对澳大利亚的大麦产品征收 73. 6%的反补贴税和 6. 9%的反倾销税。



2017 年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 借鉴 Walmsley 等 (2000) [15] 的方

法将 GTAP
 

10. 0 的 GDP、 总人口、 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等数据外推更新到 2017 年。
为分析中美贸易政策对中国其他主要进口来源地的影响, 本文将全球划分为中

国、 美国、 欧盟 (27 国)、 南美、 东盟、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澳新)、 其他国家和

地区 7 个区域。 考虑到本文重点关注农产品进口与粮食安全, 将各国产业部门划分

为稻米和小麦、 玉米等谷物、 油籽、 肉类、 水果和蔬菜 (果蔬)、 其他农产品、 矿

产品、 制造业、 服务业 9 个部门。
值得一提的是, 中美之间每一轮加征关税所涉及的品种与税率均有差别, 因此

不同部门农产品在实际加征关税水平上存在很大差异。 本文依据中美双方加征关税

的具体清单, 将清单中 HS8 位产品使用算数平均的方法归为 HS6 位产品后, 以被

加征关税的 HS6 位产品在 2017 年的贸易额占当年相应产业部门总贸易额的比重为

权重, 对 2018 年和 2019 年不同产业部门被加征的关税税率进行加权平均, 并将最

终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作为设置政策情境的基础。 测得的中美双方额外加征的关税税

率如表 1 所示。

表 1　 2018—2019 年中美双方加征关税税率

单位:%

产品种类
中国对来自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 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

截止到 2018 年 截止到 2019 年 截止到 2018 年 截止到 2019 年

稻米和小麦 25. 0 25. 0 10. 0 25. 0

玉米等谷物 24. 9 25. 0 10. 0 25. 0

油籽 24. 9 29. 9 10. 0 25. 0

肉类 49. 4 59. 4 10. 0 25. 0

果蔬 38. 6 48. 6 10. 0 27. 8

其他农产品 17. 5 25. 3 7. 4 23. 7

矿产品 11. 8 17. 6 0. 0 1. 6

制造业 9. 0 13. 1 8. 6 18. 0

数据来源: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官网发布的加征关税清单数据计算得到。
注: 此处不仅依据 2018 年和 2019 年中美相互加征三轮关税的清单, 还依据中国 2018 年 4 月 2 日起实施的为

反制美国 232 措施, 对自美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

三、 模拟结果与分析

(一) 中美加征关税对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影响

中美之间相互加征关税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影响的模拟结果如表 2 所示。 受篇幅

限制, 表中只列出情境一、 情境二分别与基准情境对比后的结果。 总的来看, 在关

税加征力度不同的两种情境下, 中国农产品进口的规模、 产品结构、 市场结构所受

到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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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美加征关税措施对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影响

单位: 亿美元

产品种类 美国 欧盟 南美 东盟 澳新
其他国家
和地区

世界

相对于基准情境, 情境一的影响

农产品
-155. 36　 4. 25 54. 75 3. 90 6. 29 17. 12　 -69. 04　
( -52. 61%) (3. 23%) (14. 37%) (2. 04%) (3. 89%) (6. 20%) ( -4. 80%)

稻米和小麦
-2. 09 0. 00 0. 00 0. 20 0. 05 0. 07 -1. 77

( -80. 46%) (1. 74%) ( -1. 04%) (1. 56%) (1. 12%) (1. 16%) ( -6. 76%)

玉米等谷物
-6. 12 0. 50 0. 05 0. 17 1. 98 1. 11 -2. 31

( -34. 39%) (15. 13%) (14. 30%) (14. 96%) (14. 28%) (14. 96%) ( -5. 27%)

油籽
-81. 60 0. 01 53. 19 0. 04 0. 78 11. 17 -16. 39

( -51. 65%) (27. 61%) (21. 23%) (27. 70%) (25. 93%) (26. 70%) ( -3. 61%)

肉类
-13. 51 1. 14 0. 64 0. 04 0. 93 0. 40 -10. 37

( -97. 36%) (5. 13%) (2. 46%) (4. 74%) (4. 40%) (4. 31%) ( -11. 14%)

果蔬
-4. 23 0. 02 -0. 01 0. 69 0. 02 0. 15 -3. 37

( -68. 71%) (1. 08%) ( -0. 05%) (1. 12%) (0. 84%) (0. 85%) ( -2. 97%)

其他农产品
-47. 81 2. 59 0. 88 2. 77 2. 53 4. 21 -34. 83

( -49. 33%) (2. 48%) (1. 11%) (2. 39%) (2. 17%) (2. 17%) ( -4. 93%)
相对于基准情境, 情境二的影响

农产品
-177. 04　 2. 48 58. 92 2. 37 4. 49 16. 20　 -92. 57　
( -59. 95%) (1. 89%) (15. 47%) (1. 24%) (2. 77%) (5. 87%) ( -6. 44%)

稻米和小麦
-2. 10 0. 00 0. 00 -0. 18 -0. 08 -0. 14 -2. 51

( -80. 89%) ( -1. 35%) ( -4. 63%) ( -1. 42%) ( -1. 84%) ( -2. 28%) ( -9. 60%)

玉米等谷物
-6. 20 0. 47 0. 05 0. 16 1. 89 1. 05 -2. 58

( -34. 80%) (14. 40%) (13. 40%) (14. 25%) (13. 62%) (14. 11%) ( -5. 87%)

油籽
-92. 00 0. 01 59. 90 0. 05 0. 89 12. 60 -18. 55

( -58. 24%) (31. 55%) (23. 90%) (31. 55%) (29. 53%) (30. 09%) ( -4. 09%)

肉类
-12. 11 -0. 11 -0. 97 -0. 01 -0. 24 -0. 17 -13. 61

( -87. 32%) ( -0. 50%) ( -3. 74%) ( -1. 01%) ( -1. 15%) ( -1. 80%) ( -14. 62%)

果蔬
-4. 67 0. 00 -0. 33 0. 11 -0. 01 -0. 08 -4. 97

( -75. 86%) ( -0. 06%) ( -1. 33%) (0. 18%) ( -0. 22%) ( -0. 44%) ( -4. 39%)

其他农产品
-59. 97 2. 11 0. 28 2. 25 2. 04 2. 93 -50. 35

( -61. 87%) (2. 03%) (0. 35%) (1. 94%) (1. 75%) (1. 51%) ( -7. 12%)
数据来源:

 

根据
 

GTAP
 

模拟结果整理而得。
注: 括号中的数字代表变化的百分比。

1. 中美加征关税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在总体规模上的影响有限

从整体上看, 尽管加征关税引起的价格效应降低了中国自美农产品的进口, 但

得益于进口来源结构的多元化, 中国农产品总进口规模受到的影响并不大。 与预期

一致, 自美进口农产品受冲击严重, 与基准情境相比, 截至 2018 年和 2019 年实施

的加征关税措施使中国自美农产品进口分别下降了 52. 61%和 59. 95%, 但随即引

发的贸易转移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因减少自美进口而产生的缺口, 减少了加征

关税对中国农产品进口规模的整体影响。 模拟结果显示, 与假定没有贸易争端的基

准情境相比, 2018 年的累计加征关税措施 ( S1) 使中国农产品进口大约下降了

4. 8%。 随后中美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 与基准情境相比, 在情境二下, 中国农产

品进口额下降了 6. 44%。
尽管贸易转移效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加征关税后中国自美农产品进口减少所造成的

缺口, 但是弥补的力度却随着加征关税税率的提升而不断下降。 在情境一下, 贸易转移

能够弥补中国自美进口减少的 55. 56%, 而在情境二下, 该比例降到了 47. 71%, 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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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国农产品总进口额的减少幅度会随着加征关税税率的提高而不断加大。 可以预见,
如果中美经贸关系持续恶化, 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也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2. 南美成为中美加征关税的主要受益方

从具体的贸易转移市场来看, 中国从南美、 欧盟、 东盟以及澳新等来源地的农

产品进口因自美农产品进口的减少而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 其中, 从南美的进口增

长最为突出。 与基准情境相比, 2018 年实施的加征关税措施使得中国从南美进口

农产品增长 54. 75 亿美元, 增长约 14%。 随着加征关税税率的提高, 南美依然是中

美贸易争端的最大受益区域, 截至 2019 年实施的关税措施使得中国从南美进口农

产品增加近 60 亿美元。 南美承接了中国从美国进口减少的 33. 28%, 从南美进口的

农产品占中国农产品总进口的市场份额也由基准情境的 26. 51%增长到截至 2019 年

实施关税措施后的 32. 71%。
3. 贸易转移效应的弥补作用因品种而异

虽然加征关税使中国各种农产品的进口均出现下降态势, 但不同品种的降幅存

在较大差异, 这主要是由于加征关税的贸易转移效应因品种而异。
油籽是贸易转移效应最为显著的品种。 截至 2018 年和 2019 年实施的加征关税

措施使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油籽产品分别减少了 81. 6 亿美元和 92 亿美元, 超过了中

国自美农产品进口下降额的一半。 然而, 由于大部分自美进口的减少可以由除美国

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油籽弥补, 其中, 从美国进口油籽减少的部分主要从

南美国家和地区得到了补偿, 中国油籽进口的下降并不十分明显。 这一结论也与周

曙东等 (2019)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其他农产品贸易转移的规模大多远不能弥补从美国减少的进口。 中美采取加征关税

措施后, 中国的肉类、 稻米和小麦进口下降幅度最大, 与基准情境相比, 情境一中, 中

国肉类、 稻米和小麦的进口分别下降了 11. 14%和 6. 76%, 而情境二中, 这两类食物的

进口降幅扩大至 14. 62%和 9. 6%。 此外, 随着加征关税税率的提高, 相对于情境一, 在

情境二中, 中国从南美、 澳新等来源地的肉类和果蔬产品进口出现了不升反降的反常变

动。 这可能是由于更高的关税提升了中国进口的交易成本和价格, 降低了国内居民的福

利水平, 由此带来的收入效应减少了其对高价值产品的需求。
(二)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履行对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影响

表 3 展示了 2020 年中国农产品实际进口情况与假定没有签订中美第一阶段经

贸协议情况下的中国农产品进口反事实情境的对比结果, 该对比可以反映出中美签

订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中国 2020 年农产品进口的影响。 总体而言, 中美第一阶段

经贸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对中国农产品进口规模的影响程度较小, 与反事实情境相

比,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 2020 年仅使得中国农产品进口增长不到 1%。
1. 中国自美进口农产品增加, 对自其他来源地进口的影响总体有限

在削减非关税措施和承诺扩大进口的双重效应共同影响下, 中国自美农产品进

口增长了 42. 6%, 占中国农产品总进口的市场份额也由反事实情境的 9. 8%快速回

升到 2020 年的 13. 9%。 与此同时, 相对价格变动所引发的贸易转移效应使得中国

从南美、 东盟、 欧盟等来源地进口农产品的规模均出现较小幅度的回落, 这与宋海

031

《国际贸易问题》 2022 年第 5 期



英 (2021) [16] 通过事前估算法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 其中, 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

的农产品进口下降较为明显, 与反事实情境相比, 金额下降了 5. 57%, 份额下降

了 1. 28%; 其次是南美, 金额及份额分别下降了 4. 45%和 1. 61%。 除此之外, 来

自东盟、 欧盟、 澳新等地区的农产品进口所受冲击并不十分明显。

表 3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 2020 年对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影响

单位: 亿美元

产品种类 美国 欧盟 南美 东盟 澳新
其他国家
和地区

世界

农产品
70. 90 -6. 62　 　 -23. 54　 -7. 67 -0. 93 -19. 22　 12. 93

(42. 60%) ( -2. 88%) ( -4. 45%) ( -3. 21%) ( -0. 50%) ( -5. 57%) (0. 76%)

稻米和小麦
3. 66 4. 40 -0. 11 -0. 82 -0. 20 -5. 52 1. 42

(372. 90%) (156. 12%) ① ( -100. 00%) ( -6. 24%) ( -5. 15%) ( -36. 84%) (3. 97%)

玉米等谷物
15. 97 -1. 23 1. 39 -1. 01 -0. 80 0. 30 14. 62

(415. 61%) ( -20. 86%) (222. 49%) ( -54. 25%) ( -15. 18%) (1. 25%) (35. 29%)

油籽
23. 31 0. 20 -20. 35 -0. 02 -1. 92 -6. 43 -5. 22

(27. 38%) (363. 57%) ( -6. 66%) ( -8. 15%) ( -47. 88%) ( -14. 83%) ( -1. 19%)

肉类
21. 54 15. 90 7. 57 0. 14 2. 90 2. 86 50. 91

(220. 65%) (22. 99%) (7. 03%) (4. 04%) (7. 62%) (12. 12%) (20. 22%)

果蔬
5. 56 -1. 16 -4. 39 -0. 40 -1. 53 -7. 51 -9. 45

(238. 06%) ( -52. 29%) ( -14. 00%) ( -0. 57%) ( -11. 80%) ( -24. 97%) ( -6. 33%)

其他农产品
0. 86 -24. 72 -7. 65 -5. 56 0. 61 -2. 91 -39. 36

(1. 34%) ( -16. 48%) ( -9. 07%) ( -3. 71%) (0. 51%) ( -1. 39%) ( -5. 05%)
数据来源:

 

根据
 

GTAP
 

模拟结果整理而得。
注: 括号中的数字代表变化的百分比。

2.
 

不同农产品品种受协议履行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协议履行后, 部分农产品进口可能会有所增加, 而其他农产品则会下降, 这与

综合考虑削减非关税措施与承诺扩大进口双重效应之后的预期结果相一致。 具体来

看, 协议的履行有利于稻米和小麦、 玉米等谷物以及肉类产品的进口, 使这三类农

产品的进口分别增长了 3. 97%、 35. 29%以及 20. 22%, 却不利于油籽、 果蔬以及其

他农产品的进口, 使其分别下降了 1. 19%、 6. 33%和 5. 05%。
不同农产品品种的进口受到协议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 从削减非关税措施效应的角度, 肉类、 谷物等品种是此次协议削减非关税措

施涉及的重点品种。 美国是肉类、 谷物的出口大国, 自美进口非关税措施的削减会

一定程度降低中国进口此类产品的交易成本与价格。 此类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带来的

替代效应会使中国增加该类产品的进口, 而在收入效应下同样也会增加肉类、 谷物

等正常产品的进口, 价格效应最终会增加中国肉类以及谷物的进口; 而对于油籽、
果蔬和其他农产品而言, 虽然收入效应会扩大其进口规模, 但相对价格的上升会减

少该类产品的进口, 在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的情形下, 这些农产品的进口可能有

所降低。 具体到油籽产品, 由于油籽与肉类进口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肉类进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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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模拟结果表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使得中国从欧盟进口的稻米和小麦增加的绝对值超过了美国, 这

可能是由于中法贸易政策变动引致中国从法国进口小麦激增, 而在设置的反事实情境中难以控制这一偶发性

因素。 2019 年 11 月,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并签署了包括农业等多个领域在内的多项合同。 随后, 中国自法

国的小麦进口由 2019 年的 48. 1 万吨跃升至 2020 年的 238. 4 万吨。



也可能进一步挤出油籽进口。 其二, 就承诺扩大进口效应而言, 鉴于不同农产品市

场竞争程度、 出口国的出口供应弹性不尽相同, 中国承诺增加自美进口后, 部分品

种可能出现出口国相互竞争、 竞相降价的现象, 世界价格的下降会引致中国该品种

总进口量以及从各来源地进口量的上升。 以肉类产品为例,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履行

期间, 不同肉类的国际月度价格在 2020 年均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 其中, 12 月的国

际猪肉和牛羊肉出口价格较 1 月均下降了 10%左右, 禽肉价格的下降幅度更是达到了

15%。 在国内外价差的驱动下, 中国整体的肉类进口规模扩大。 然而, 其他品种的出

口竞争效应可能不够显著, 自美进口的增加会替代其他来源的进口。 当自美进口的增

长不足以弥补自其他来源地进口的减少时, 中国该产品的总进口可能出现下降。
3.

 

部分国家 (地区) 的具体品种对华出口可能会受到负向影响

虽然中国因履行协议增加自美农产品进口对其他农产品进口来源地的总体影响

有限, 但其具体影响程度却因国家 (地区) 和品种而异, 中国从少数国家 (地区)
进口的部分品种受协议的冲击较大。 例如油籽市场, 2020 年中国从南美以及其他

国家和地区进口的油籽产品出现了大规模下降, 张玉梅等 (2021) [17] 基于局部均

衡模型的估计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结论。 与假定没有签订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情

况相比, 2020 年中国从南美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的油籽产品分别减少了 20. 35
亿美元和 6. 43 亿美元。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玉米等谷物市场, 与反事实情境相比,
2020 年中国从东盟进口的玉米等谷物下降了 54. 25%。 出现以上现象可能的原因在

于, 美国与南美的大豆、 美国与东盟的玉米等谷物之间存在较强的替代性, 贸易转

移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从而中国从美国与南美进口大豆、 从美国与东盟进口玉米等

谷物的贸易规模此消彼长。
(三) 中美经贸摩擦下中国的粮食安全保障

在中美经贸摩擦过程中, 无论是前期的加征关税措施还是后期第一阶段经贸协

议的签订及履行, 都会影响我国与美国及其他重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农产品贸易流向

和体量。 由于农产品进口已然成为国内食物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美贸易政策变

动对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影响势必会牵涉到粮食安全的保障问题。
1. 贸易争端虽未冲击整体粮食安全, 却会削弱稻米和小麦、 肉类的进口可获性

GTAP 模型回归结果表明, 由于存在贸易转移效应, 中美加征关税对中国整体

农产品进口的影响有限, 因此中国整体的粮食安全并未因此受到冲击。 但是贸易转

移的弥补作用因品种而异, 稻米、 小麦以及肉类的供给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关

键, 其贸易转移效应却不明显, 进口总额降幅较大, 且该降幅随着加征关税税率的

增加呈现增大趋势。 可以预见, 如果中美持续实施加征关税的措施, 必然会影响中

国稻米、 小麦、 肉类等重点农产品的进口可获性与粮食安全保障。
2.

 

协议履行对整体粮食安全的影响有限, 却会损害从南美等其他来源获取食

物供应的稳定性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履行有利于增加自美农产品的进口, 并且对其他来源

地的农产品贸易总规模影响不大。 但就具体品种来看, 南美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油籽、 东盟的玉米等谷物等产品的出口因贸易转移效应受到较大影响。 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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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南美最重要的油籽出口目的地, 2020 年南美出口到中国的油籽占其油籽总

出口的比重高达 72. 5%, 因此, 贸易转移效应对南美油籽出口造成的冲击是毋庸

置疑的。 另外, 中国是东盟玉米等谷物的主要出口市场, 2013—2018 年, 东盟每

年一半左右的玉米等谷物出口到中国市场, 这意味着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可能对东盟

的玉米等谷物出口造成较明显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出口利益受损很可能会影响中国

与这些国家 (地区) 的经贸关系, 另一方面不稳定的市场预期可能会影响东盟、
南美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产品的生产决策。 上述国家和地区均是中国长期推行

的农产品多元化战略中重点布局的进口来源地, 长此以往, 此类贸易政策调整将会

对维护今后的农产品进口稳定性和我国粮食安全形成明显的压力。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

本文运用 GTAP 模型对 2018—2019 年间中美贸易争端以及 2020 年中美签署第一阶

段经贸协议对中国农产品进口和粮食安全的可能影响进行了考察,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中美加征关税措施大幅度制约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 但是由于贸易转移

效应, 中国农产品进口及粮食安全受到的总体影响有限。 从市场结构的变化来看, 中

国从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农产品的进口额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 其中,
南美成为中美加征关税的主要受益方。 在产品结构上, 贸易转移的弥补作用因品种而

异, 油籽产品的进口贸易额下降幅度较小, 但稻米和小麦、 肉类的贸易转移效应不明

显, 进口总额降幅较大, 且该降幅随着加征关税税率的提高有进一步增大趋势。
第二,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 2020 年使得中国自美进口农产品增加, 而其

他进口来源地受到的影响总体有限。 然而, 具体到品种, 部分国家或地区对中国的

出口可能会受到较大冲击, 例如, 东盟的玉米等谷物、 南美的油籽等产品的出口受

到明显负面影响, 这对我国平衡长期且良性的贸易伙伴关系、 维护今后的农产品进

口稳定性和我国粮食安全形成相应压力。
(二) 进一步讨论

未来, 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如何防范中美经贸争端

对食物进口安全带来的冲击以及弥补中美经贸协议对其他进口来源地造成的损害,
值得进一步探讨。

1.
 

贸易争端继续发生背景下, 如何保障农产品进口可获性?
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存在, 中美相互加征关税措施并没有大幅度降低中国农产品的

整体进口, 但稻米和小麦、 肉类等重点农产品的贸易转移效应不明显, 导致其进口总额

降幅较大。 因此, 针对受影响严重的农产品, 必须防患于未然, 确保即使在中美经贸争

端持续的情况下, 中国重点农产品进口及粮食安全依然可以得到保障。
就稻米和小麦而言, 口粮安全是粮食安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必须以国内稳产

保供的确定性来应对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 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的稻米和小麦

进口产生了较大程度的负面影响, 这进一步印证了粮食安全必须立足国内、 将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因此, 要防范谷物受到的冲击, 必须立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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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农业生产, 强化和落实粮食安全政策, 持续提升国内粮食供给保障能力。
与粮食产品不同, 肉类虽然是重要的农副产品, 但并不属于战略物资, 中国的

肉类进口一般不会因为出口国的禁止出口措施而受到冲击。 不仅如此, 进口肉类容

易受到国外动物疫病冲击的特征还决定了肉类贸易是在国家或地区之间规则约束的框

架下进行的, 这就赋予了中国在肉类贸易谈判中的主动权。 因此, 一方面, 中国可以

考虑在疫病风险可控的条件下, 主动拓展满足中国检验检疫条件的肉类市场, 对冲中

美经贸争端对肉类进口带来的冲击。 另一方面, 培育跨国畜禽养殖企业和肉类加工企

业, 积极推动中国企业向符合评估审查要求的国家和地区 “走出去”, 构建中国肉类

进口的国际供应链体系, 以互利共赢的方式确保中国肉类进口来源稳定。
2.

 

贸易协议继续推进背景下, 如何平衡其他进口来源地的贸易利益?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履行, 使得部分国家部分农产品品种的对华出口受到

较大冲击, 如东盟的玉米等谷物、 南美的油籽等。 因此, 在接下来推进中美关系缓

和的同时, 中国有必要通过多种渠道补偿其他贸易伙伴重点农产品出口受到的损

害, 平衡各方利益, 维护既有的农产品进口多元化体系。
具体而言, 充分利用农业互补性, 适当扩大进口东盟、 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其

他优势农产品, 是补偿其出口利益损失的渠道之一。 农业是东盟、 巴西等国家和地

区至关重要的产业部门, 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优势上存在很强的

互补性。 中国国内市场广阔, 适当扩大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优势农产品的进口, 既能

满足国内巨大的市场需求, 又能弥补受损方的利益损失。
此外, 借助中国与东盟、 巴西之间既有的经贸合作平台, 积极开拓与这些国家

和地区在农业投资、 农业科技等其他领域的合作是缓解这些区域受到的负面影响的

另一重要途径。 中国与东盟借助双边的自由贸易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中国与巴西依靠金砖合作机制深化农业基础设施、 生产、 运输、 加工等

全产业链上的合作, 促进产业链、 价值链的深度融合, 对冲中美经贸政策的波动给

这些国家和地区农产品出口带来的损失。
3.

 

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背景下, 如何增加谈判筹码?
中美经贸摩擦使得大豆等特定农产品的进口贸易格局剧烈波动。 有限的贸易伙

伴选择和单一的 “钟摆式” 替代效应, 不仅会造成我国农产品进口格局的震荡,
还可能给我国以农产品作为中美经贸摩擦谈判筹码的选项带来一定的制约。 因此,
在中美贸易政策尚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前提下, 我国更应该未雨绸缪、 提前布局,
通过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 分散进口风险, 增加谈判筹码。

具体来说, 推进进口来源地多元化是增加中美经贸谈判筹码的重要渠道。 以大豆为

例, 除了美国、 巴西等传统大豆供应国之外, 其他南美国家、 俄罗斯等黑海国家和地

区、 部分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均在大豆供应方面显现出巨大的增产和出口潜

力, 积极推动与这些潜在供应国的合作, 可以为增加中美谈判筹码提供可能性。
此外, 品种多元化也有助于拓展与潜在贸易伙伴国的经贸合作, 从而丰富经贸

磋商时的策略选择。 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高度集中的大背景下, 中国高度依赖国际

的大豆等粮食产品显然会增加进口的 “卡脖子” 风险。 实际上, 直接从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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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口加工制成品, 如植物油、 肉类等, 不仅可以丰富进口品种和来源选择, 增强

供应链的韧性, 亦可增加与主要进口来源地的谈判筹码。
(三) 政策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 重视农产品贸易在

国际谈判中的作用。 随着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 农产品贸易已成为中美经

贸谈判的重要筹码。 从长远来看, 如果美国继续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在保障稻米和

小麦、 肉类等品种进口可获性的前提下, 农产品依然可以作为中国反制美国单边主

义的 “重拳”; 另外, 在完善对巴西、 东盟等其他进口来源地贸易利益补偿机制的

前提下, 为进一步缓和中美经贸关系, 中国依然可以在农产品上做出适当的让步。
第二, 构建更加完善的农产品进口多元化体系。 此次中美经贸摩擦中, 中国成功应

对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的关键在于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的持续推进。 因此, 中国

应在考虑现有主要农产品进口来源地贸易利益的基础上, 继续做好农产品进口的适

应性调整, 进一步依托 “一带一路” 倡议、 区域贸易协定、 特殊贸易安排等, 构

建稳定可靠的外部粮源供应体系。 第三, 维护农产品国际贸易市场的稳定。 中美贸

易不确定性扰乱世界农产品市场预期, 严重影响世界其他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的生产

及贸易决策。 因此, 一方面, 中国仍应继续推进与美国之间的合作对话, 建立良好

的中美农产品贸易合作平台; 另一方面, 争取与世界其他利益共同体通力合作, 坚

持多边主义, 共同维护农产品国际贸易市场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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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Imports
 

and
 

Chinas
 

Food
 

Security
 

under
 

the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WANG

 

Rongbo　 CAO
 

Lijuan　 ZHU
 

Jing
Abstract: China

 

is
 

the
 

largest
 

importer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world,
 

and
 

ade-
quate

 

and
 

stable
 

agricultural
 

import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Using
 

the
 

GTAP
 

model,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ossible
 

impacts
 

of
 

the
 

Sino-US
 

trade
 

dispute
 

from
 

2018
 

to
 

2019
 

and
 

the
 

signing
 

and
 

performance
 

of
 

the
 

Sino-US
 

phase-on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in
 

2020
 

on
 

Chinas
 

agricultural
 

imports
 

and
 

food
 

secur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lthough
 

Chinas
 

high-level
 

import
 

tariffs
 

on
 

US
 

agricultural
 

products
 

during
 

the
 

dispute
 

have
 

greatly
 

reduced
 

the
 

agricultural
 

imports
 

from
 

the
 

US,
 

the
 

overall
 

impact
 

on
 

Chinas
 

agricultural
 

imports
 

is
 

relatively
 

limited
 

due
 

to
 

the
 

trade
 

diversion
 

effect.
 

The
 

compensating
 

effect
 

of
 

trade
 

diversion
 

varies
 

across
 

different
 

varieties
 

of
 

agricul-
tural

 

products,
 

with
 

a
 

weaker
 

compensating
 

effect
 

for
 

meat,
 

rice
 

and
 

wheat.
 

(2)
 

The
 

sig-
ning

 

of
 

the
 

Sino-US
 

phase-on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is
 

conducive
 

to
 

increasing
 

the
 

agricultural
 

imports
 

from
 

the
 

US.
 

However,
 

i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im-
ports

 

of
 

some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such
 

as
 

oilseeds
 

from
 

South
 

America, corn
 

and
 

other
 

grains
 

from
 

ASEAN,
 

which
 

puts
 

corresponding
 

pressure
 

on
 

China
 

to
 

balance
 

a
 

long-term
 

and
 

benign
 

trade
 

partnership
 

and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fu-
ture

 

agricultural
 

imports
 

and
 

the
 

food
 

security.
 

(3)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limited
 

choices
 

of
 

trading
 

partners
 

and
 

the
 

single
 

“pendulum”
 

substitution
 

effect
 

for
 

the
 

imports
 

of
 

specif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oilseeds
 

will
 

impose
 

certain
 

constraints
 

on
 

the
 

option
 

of
 

us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as
 

bargaining
 

chips
 

in
 

the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Keywords: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Dispute;
 

Sino-US
 

Phase-on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Agricultural
 

Imports;
 

Trade
 

Diversion;
 

Foo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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